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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3/2021_2022__E6_96_B0_E3

_80_8A_E5_A4_96_E8_c28_33747.htm 本次《对外贸易法(修订

草案)》与现行《外贸法》相比最突出的变化在于，外贸经营

者的范围再次扩大，享有外贸经营权的门槛再度降低。作为

自然人的普通老百姓将可以以个人身份从事进出口贸易活动

。同时，针对国外企业在对外贸易滥用知识产权保护的现象

作出了明确的贸易保护措施。针对最近几年我国频频遭遇到

的贸易摩擦问题，专门增加有关对外贸易调查章节，以避免

他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以最大限度地保护国内产业利益。 

自然人首获外贸经营权 昨天记者获悉，此次外贸法的修改幅

度很大，除一些原则性规定外，大部分内容都有变动，其中

修改的内容主要涉及外贸经营者的范围、货物贸易和技术贸

易的外贸经营权、国营贸易和进出口许可等三大方面。 “其

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外贸经营者的范围再次扩大，享有外贸

经营权的门槛再度降低。”据有关外贸人士透露，该条将修

改为：国内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都将获得对外贸易经营

权。同时，对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经营权的审批，在修订草

案中也予以取消。这意味着，普通百姓将可以以个人身份从

事进出口贸易活动。”该名人士指出，在原来的基础上，今

后我国从事外贸活动的经营主体也将更加多样化。 广州外经

贸局有关人士表示，如果外国的自然人都能在中国做外贸，

中国的自然人为什么不能够从事对外贸易经营活动呢？而且

，对外贸易法作为外贸领域的基本法，应当允许自然人从事

对外贸易经营活动，特别是在技术贸易和国际服务贸易、边



贸活动中，自然人从事对外贸易经营活动其实已经大量存在

，现在《贸易法》的修改是对现实发展的经济关系加以明确

。 个人将经过什么样的程序出现在对外贸易的活动中？广东

省外经贸厅对外公平贸易局局长陈立鹏表示，新对外贸易法

确定的只是大的方向和原则，目前相关办法还未出台，正在

讨论中，相信会在不久后公布。不过，有业内人士则指出，

如果以个人身份从事对外贸易，则首先需要在工商部门注册

，然后再到外经贸部门、海关、外汇管局等部门备案才能生

效，相关部门也能有效监管。 企业免遭专利“滑铁卢”？ 针

对近年来较受关注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问题，修订草案

增加了“与对外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一章，通过实施

贸易措施，防止侵权产品进口和知识产权权利人滥用权利，

并促进我国知识产权在国外的保护。 此前，商务部在此稿修

订的说明中称，修改现行外贸法的三个主要目的是：履行入

世承诺；充分利用WTO规则，适当增加有关保护国家和国内

产业利益的内容；同时，要在规则允许范围内增加针对不平

等、不公平贸易措施的反制措施，以应对加入世贸后的新形

势。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WTO专家李泊明

表示，其实履行入世承诺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要避免在对

外贸易中让中国企业免受专利之痛。目前，国内DVD厂家每

年向国外DVD巨头缴纳巨额专利费、思科诉华为等等中国企

业在外贸中惨遭“知识产权滑铁卢”的例子越来越多，而知

识产权如同其他权利一样，是相对的，应该有合理的、适当

的限制。在这些案件中，发达国家也存在着滥用知识产权权

利的嫌疑。所以，以国内法的形式给在知识产权上处于弱势

地位的国内企业以更多保护，已经显得非常紧迫。 据商务部



的调查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对外贸易中高科技和机电产品的

出口，已经占到外贸出口总数的50%以上。2002年，我国71%

的出口企业、39%的出口产品受到国外技术壁垒的限制，造

成损失高达170亿美元。去年，美国借337条款的起诉案件在

全球范围内一共18例，其中中国就占到7例。 记者同时了解到

，在新法的修改中，更多地运用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

协议》(即TRIPS)中，侧重限制知识产权权利人在对外贸易中

滥用其专有权和优势地位的行为。 众多新名词亮相《新法》 

此外，记者了解到，对外贸易调查、预警应急机制、公共信

息服务体系等新名词将出现在新的对外贸易法中。同时，为

了加强对对外贸易的监测和服务，及时发现和处理对外贸易

中出现的新情况，修订草案专门增加了建立预警应急机制、

公共信息服务体系、对外贸易统计制度和对违法行为进行公

告等新规定。 针对现行外贸法对法律责任的规定比较原则，

处罚手段不够，处罚种类单一的特点，修订草案对对外贸易

违法行为进行了具体分类，通过刑事处罚、行政处罚和从业

禁止等多种手段，加大了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相关链接

门槛降低个人投资潮暗涌 有专家预测，自然人“开禁”从事

外贸活动将刺激今后个人投资外贸的热情，短期内将形成投

资热潮，而记者从随机采访的广东服装、皮革、玩具等进出

口批发商处获悉，他们在得到这个消息后也非常兴奋，纷纷

表示将加大投入，考虑和亲朋好友一起“单干”承接手中的

业务。 而广州外经贸局办公室副主任陈雄则表示，即使自然

人从事外贸活动开禁，短期内也不会出现太大的波动，因为

现在很多个人都以私营企业的形式从事对外贸易活动，而且

在享受优惠、进入门槛方面也逐步放宽。所以，以个人身份



投资外贸的现象短期内增多的说法并不准确。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